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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401

证券简称： 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2014-133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

议，于2014年8月31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于2014年9

月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任向东先生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

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设立六个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1、账户名称：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浮桥支行

账号：505365286039

2、账户名称：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无锡分行

账号：39920188000280402

3、账户名称：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太仓支行

账号：37140188000084064

4、账户名称：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太仓港口支行

账号：392688602018010021209

5、账户名称：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建设银行璜塘支行

账号：32001616156052503023

6、账户名称：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浮桥支行

账号：533965299059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宿迁新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润光伏（上海）有限公司计划在宿迁市独资设立宿迁新润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 主要从事太

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节能产品及系统的集成和销售；光伏发电技术

咨询服务业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本议案详见2014年9月3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

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4-134。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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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2014-134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宿迁新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上述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

准）。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润光伏（上海）有限公司计划在宿迁市独资设立宿迁新润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 主要从事太

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节能产品及系统的集成和销售；光伏发电技术

咨询服务业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已于2014年9月2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上述议案经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宿迁新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宿迁新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3、注册地址：宿迁市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葛君

6、主营业务：光伏、风能、光热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节能产品及其系统的集成、销售、信息咨询（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7、主要投资人的出资比例：海润光伏（上海）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8、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的公司未来主要从事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的业务。

（二）本次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

备查文件目录

1、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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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 公司股东杨怀进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出书面提案，提议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江

阴海润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详情请见公司2014年8月23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120）。 除此之外，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

交表决。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

年9月2日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14年9月2日下午14:

30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其授权代表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9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1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620,199,099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18,705,50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493,59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7.29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7.16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14

注：表格中股份比例尾数差异系因四舍五入所致。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任向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

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拟

为其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浮桥支行申请的3.5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期限为12个月。

本议案详见2014年8月16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 （太仓）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为临

2014-113。

表决结果：有效票620,199,099股，同意票620,002,18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99.97%；反对票100,50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2%；弃权票96,40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1%。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合肥海润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公司拟为其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

银行琥珀支行申请的最高不超过15000万元综合授信敞口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

12个月。

本议案详见2014年8月16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为临

2014-114。

表决结果：有效票620,199,099股，同意票618,766,99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99.77%；反对票100,50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2%；弃权票1,331,

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21%。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太仓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太仓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拟为其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浮桥支行申请的2.5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期限为12个月。

本议案详见2014年8月16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太仓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为临

2014-115。

表决结果：有效票620,199,099股，同意票618,766,99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99.77%；反对票100,50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2%；弃权票1,331,

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21%。

四、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江阴海润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安信乾盛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乾盛” ）委托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新站支行向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光伏” ）全资子公司江

阴海润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电力” ）发放累计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人民币

的贷款，各方签订了编号为 (2014)合银委贷字第1473266D0664的中信银行股份公司《委

托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 为确保主合同的履行，保障安信乾盛债权的实现，海

润光伏愿意为海润电力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自

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本议案请见公司2014年8月23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120）。

表决结果：有效票620,199,099股，同意票618,766,99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99.77%；反对票100,50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2%；弃权票1,331,

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21%。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派出的陈一宏、王立律师对大会的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目录：

1、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081

股票简称：东风科技 编号：临

2014-025

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东风河西（大连）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拟成立公司的投资总额为壹亿伍仟万元人民币 （RMB15，000万元），

注册资本陆仟伍佰万元人民币（RMB6，500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 投资尚未通过辽宁省大连市商务局、 工商管理局的审

批，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东风伟世通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东风伟世通” ）拟与日

本河西工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为“河西” ）成立 东风河西（大连）汽车饰件

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大连河西” ）。

东风伟世通为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 或“东风

科技” ）的合资企业，股权结构为：

1.协议签署日期：2014年9月1日

2.协议各主体名称：甲方：河西

乙方：东风伟世通

3.投资目的：目的是甲乙双方利用各自在人力、资金、技术、市场、客户服务

等方面的优势合作共赢，提高合资公司产品在质量、成本、供应和售后服务等

的竞争力，满足客户需求，并努力开拓新的销售渠道。

4.投资标的：拟设定公司的名称：东风河西（大连）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二） 因东风伟世通为公司的合资公司故不需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但需通过辽宁省大连市商务局、工商管理局的审批。

（三）此投资项目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东风伟世通：东风伟世通是由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延锋汽

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合资企业，股比为50:50；公司于2003年9月

在武汉正式成立，总部座落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耀华路48号；法定代表人：

严方敏（中国国籍）。 东风伟世通采用国际先进的汽车饰件生产技术与设备，

从事开发、制造和销售乘用车饰件系统（汽车仪表板、门内饰板等）与相关售

后服务等活动。 其产品大部分在中国国内市场销售，主要的客户为东风日产、

神龙汽车公司、东风乘用车公司、东风本田汽车公司和广汽三菱等汽车公司。

（二）交易对手的基本资料

1.�河西工业株式会社：法定地址：日本国神奈川县高座郡寒川町宫山

3316；法定代表人：堀 浩治；职 务：代表取缔役社长；国 籍：日本国。 河西是

全球性的汽车内饰件制造商，日本内饰件领先的供应商之一，主要为三大日本

主机厂供货。 公司目前全球员工数量6650人。 在广州、开封、芜湖已有门板生

产线。

2．公司经营范围为：汽车技术开发。 目前主要生产内饰件---顶棚、门

护板、立柱、后隔板、遮阳板；防音材---Dash� � insulator� 。

3.河西在中国的合作项目：广州S.K汽车内饰有限公司，股比25%，主要生

产聚氨酯泡绵及车顶部件；广州河西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股比65.90%，主要

为东风日产、广州英泰及本田系列提供配套。 芜湖河西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股比40%，主要为奇瑞提供门板、侧围、挂钩、行李箱等产品的配套。

4.�交易对手与上市公司（东风科技）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务债

权、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联关系，但与东风科技控股子公司东风伟世通在湖北

省襄阳市于2013年成立了东风河西（襄阳）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东风伟世

通占股比65%。

5.�交易对手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2013.04.01-2014.03.31)

资产总额：105718百万日元、资产净额：37162百万日元、营业收入179475�

百万日元、净利润5891百万日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拟成立公司的投资总额：15，000万元人民币

（二）拟投资各方的出资比例：河西（甲，股比50%）、东风伟世通（乙，股

比50%）

（三）拟注册资本：6，500万元人民币

（四）拟出资方式：东风伟世通以人民币现金出资3，250万元人民币，河西

以等额的美元或日元现汇出资3，250万元人民币

（五）经营范围：汽车部件的开发、设计、加工、生产及自产产品的销售；前

述同类商品及其零配件、模具、设备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售后服务及其

他相关配套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的提供

（六）经营期限：公司经营期限为30年，自公司领取工商营业执照之日起

计算

（七）董事会成员：董事会由4名董事组成，由东风伟世通委派2名、河西委

派2名。 董事长由乙方委派，副董事长由甲方委派。 董事的任期为3年，可以连

任。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出资者

甲 方：河西工业株式会社

法定地址：日本国神奈川县高座郡寒川町宫山3316

法定代表人： 姓 名：堀 浩治

职 务：代表取缔役社长

国 籍：日本国

乙 方：东风伟世通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中国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耀华路48号

法定代表人： 姓 名：严 方敏

职 务：董事长

国 籍：中国

（二）合资公司的名称及地址

中文名称：东风河西（大连）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Dongfeng� Kasai� (Dalian)� Automotive� Trim� Systems�

Co.， Ltd.

法定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保税区泰华大厦A座530-15

（三）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及出资比例

合资公司的投资总额为壹亿伍仟万元人民币（RMB150，000，000.-），注

册资本陆仟伍佰万元人民币（RMB65，000，000.-）。

甲方出资叁仟贰佰伍拾万元人民币（RMB32，500，000.-），占注册资本

的50%、乙方出资叁仟贰佰伍拾万元人民币（RMB32，500，000.-），占注册资

本的50%。

（四）各出资者的出资方法

甲方以等额的美元或日元现汇出资，乙方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甲方的外币现汇和乙方的人民币现金出资存入合资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资

本金帐户， 人民币与美元或日元的汇率按资本金汇入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外汇牌价（买卖中间价）折算。

（五）出资的缴纳

各出资者在合资公司成立之日起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 分两次支付注册

资本。 具体出资如下：

次 数 出资时间 甲方出资额

（

元

）

乙方出资额

（

元

）

第一次 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

30

天内

RMB26

，

000

，

000.- RMB26

，

000

，

000.-

第二次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

RMB6

，

500

，

000.- RMB6

，

500

，

000.-

未在出资履行期限内履行前款出资的， 依照本合同及中国的工商行政管

理局的有关规定处理。

（六）出资各方的责任

甲方的责任：

1）协助合资公司生产、运营所需的建筑物、构筑物及机械设备的安排方

案的提供；

2）有关合资公司所需的国外性能优越的机械设备、部件、材料等采购的

协助；

3）有关合资公司必要的新增项目等的设计、投产的协助；

4） 根据合资公司需要和要求， 据技术转让合同提供有关机械设备的安

装、试运行及加工标准和品质管理的指导；

5）根据合资公司需要和要求，据技术转让合同对合资公司的管理者、技

术人员及一般职工的培训和指导；

6）根据合资公司需要和要求，据技术转让合同在合资公司规定期限内能

够稳定生产的设计合格的产品的技术转让等；

乙方的责任：

1）协助合资公司设立时政府审批部门的各项申请手续；

2）协助获得供电、水、蒸汽、氢气、煤气、天然气等能源；

3）合资公司建筑物、设施等的设计、施工的协助；

4） 有关合资公司采购的机械设备进口报关手续以及向合资公司所在地

搬运的协助；

5）有关在中国国内采购或租赁的有关合资公司的设备、办公用品、运输

工具、通信设施等的协助等。

（七）合资期限

合资公司的合资期限为30年，从合资公司成立之日起算。

（八）违约责任

1、 出资者中的任何一方如怠于履行或违反本合同及章程所规定的义务，

对方可就其因此造成的损失要求违约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 出资者的任何一方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未按期出资的，从出资期限

届满之日起，每超过期限1日，应向其它出资者缴纳相当于出资额不足部

分的1‰的滞纳金作为迟延赔偿金。

（九）争议的解决

1、 出资者在履行本合同时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

努力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2、 经协商不能解决的，通过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依照该委员

会现行的有效仲裁规则在北京进行仲裁；

3、 仲裁的裁决是最终的，对仲裁各当事方均有约束力。 若争议和解时，

依照和解条款，费用由一方或各方共同承担。

4、 对发生争议进行协商或仲裁期间，除争议相关问题外，出资者必须履

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

（十）合同的生效日以及有效期间

1、本合同自审批机构的批准之日起生效，修改时同。

2、除非出现本合同被解除的情况，本合同至合资公司注销时有效。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通过与国际间的合作，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提升公司在乘用车市场的占

有率。

2.利用外资企业引进先进的技术提高公司的竞争力。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由于中日关系处于较为敏感时期，因此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

特此公告。

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3日

●报备文件

（一）对外投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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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无新增、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9月2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9月1日下午15:00至2014年9月2日下午15：00。其中，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9月2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9月1

日下午15:00-2014年9月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长沙市解放东路300号华天大酒店贵宾楼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股权登记日：2014年8月28日

5、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共计132人、代表股份数

344,789,57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9590%。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2人、代表股份数330,923,

9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030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130人、代表股份

数13,865,65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287%。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纪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出席了会议，湖南湘楚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律师见证意见。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以合作开发模式开发攸县华天城项目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880,

654股，表决结果：同意10,106,49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2.8099%；反对3,569,66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5.7168%；弃权20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33%。

其中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票情

况为：同意10,106,4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72.8099%；反

对3,569,66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5.7168%； 弃权204,

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4733%；

议案二、《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642,51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7972%；反对2,929,15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495%；弃权1,217,9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7,91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2%。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9,733,5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总数的70.1234%；反对2,929,1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21.1024%； 弃权1,217,91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7742%；

议案三、《关于续聘公司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678,61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8077%；反对2,317,71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722%；弃权1,79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87,04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01%。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9,769,6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总数的70.3835%；反对2,317,7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16.6975%； 弃权1,793,248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2.9190%。

四、表决结果

上述议案一至议案三的同意票均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

上，根据相关法律、深交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以上三项议案全部审议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湘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刚 张惠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由董事会成员签字确认的《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湘楚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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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涉诉（仲裁）案件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3年9月11日发布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公告（公告编号2013-05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现将部分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在披露的33起，涉案金额合计7.924亿元涉及诉讼（仲裁）事项中，截至目前，有六项诉讼取得进展，涉案金额为99,706,058.43元，详细情况请见附件。

附件：《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统计表》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日

附件：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涉诉（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统计表

序号 立案时间 起诉时间

起诉

（

申请

）

方

应诉

（

被申请

）

方

承担连带责

任方

诉讼仲裁

类型

诉讼或仲裁机构名称及所在地 诉讼

（

仲裁

）

基本情况 诉讼

（

仲裁

）

涉及金额

诉讼

（

仲裁

）

是否形成

预计负债及金额

诉讼

（

仲裁

）

进展情况 诉讼判决

、

裁定情况或仲裁情况 诉讼

（

仲裁

）

判决执行情况 调解情况 二审情况

1 2013-4 2013-4

北大荒鑫亚经

贸有限责任公

司

哈尔滨兴隆

饲料经销有

限公司

诉讼

黑龙江省绥化农垦法院

哈尔滨市

2010

年

11

月

，

公司原国际部与兴隆饲料

公司签定玉米采购合同

，

形成欠款

。

2,059,492.13

被告于

2013

年

8

月

13

日提起反诉

，

诉讼请

求为要求公司给付

294.4

万元

，

法院经三

次开庭审理本案

，

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作出

[2013]

绥商初字第

144

号民事判决书

，

判决

被告给付公司

2034422

元

，

驳回被告的反

诉请求

。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

，

向黑龙江省

农垦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

上诉状

送达日期为

2014

年

7

月

15

日

。

2 2013-3 2013-3

北大荒龙

垦麦芽有限公

司

哈尔滨中青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诉讼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

哈尔滨市

2011

年

8

月

，

原告向被告提供项目资金

5000

万元

，

约定了收取的利润及还款

，

期

限届满后

，

被告偿还

1500

万元

，

故原告提

起诉讼要求被告偿还本金及利息

。

35,000,000.00

哈市中院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作出

（

2013

）

哈民二民初字第

8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

公司不服该判决

，

于

2013

年

10

月

27

日向黑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省高院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开庭审理本案

，

后公司申请撤回上诉

，

法院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以

（

2014

）

黑民终字第

27

号民事裁定

书准许撤回上诉

3 2013-1 2013-1

秦皇岛北大荒

龙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弘

企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诉讼

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

哈尔滨市

2010

年

8

月至

9

月间

，

原告借给被告两笔

借款计

4000

万元

，

还款期限届满后

，

被告

仅偿还

1500

万元

，

剩余款项一直未予偿

还

。

原告起诉至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

院

，

要求被告偿还本金及利息

。

29,398,300.00

农垦中院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作出

[2013]

垦

商初字第

6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返还原告借款本金

2,500

万元

及利息

（

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为标准

，

自

2010

年

12

月

20

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自动履行

期限内实际给付之日

）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

，

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向黑龙江

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7

月

14

日下达

（

2014

）

黑立民终字第

26

号民事裁定书

，

因

弘企公司逾期未按照规定预缴上诉案件

受理费

，

本案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

4 2013-2 2013-2

北大荒龙垦麦

芽有限公司

秦皇岛弘企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诉讼

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

哈尔滨市

2013

年

1

月

，

原告

、

被告及二九一农场签

订债权转让协议

，

原告受让二九一农场

对被告享有的债权

2000

万元及相应利

息

，

因被告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

，

原告起

诉至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

，

要求被告

偿还本金及利息

。

20,992,900.00

农垦中院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作出

[2013]

垦

商初字第

8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返还原告借款本金

2,000

万元

及利息

（

其中

，

600

万元本金自

2011

年

12

月

30

日起

，

1400

万元本

金自

2012

年

8

月

20

日期

，

以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

，

计

算至判决确定的自动履行期限内

实际给付之日

）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

，

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向黑龙江

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7

月

14

日下达

（

2014

）

黑立民终字第

27

号民事裁定书

，

因

弘企公司逾期未按照规定预缴上诉案件

受理费

，

本案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

5 2014-7 2014-7

北大荒龙垦麦

芽有限公司

哈尔滨益源

康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诉讼

松北区人民法院

哈尔滨市

公司与哈尔滨益众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

李香玉于

2011

年

11

月三方合作出资

设立哈尔滨益源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开

展离子水项目

，

公司同时提供

100

万元作

为流动资金

，

后公司要求其偿还时

，

益源

康公司一直未能偿还

，

公司曾于

2013

年

4

月起诉至法院

，

因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

案

件终止审理

。

侦查机关经侦查不涉嫌犯

罪

，

现重新提起诉讼

，

要求益源康公司偿

还欠款及支付利息

。

1,078,686.3

公司将起诉材料递交至松北区人民法

院

，

法院经审查同意立案并于

2014

年

7

月

16

日通知缴纳诉讼费

。

6 2013.7.17 2013.7.17

黑龙江北大荒

投资担保股份

有限公司

海伦兴安岭

乳业有限公

司

杨永山

、

王亚梅

诉讼 农垦中院

我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

、

2013

年

7

月

10

日向广发银行哈尔滨分行为海伦兴

安 岭 乳 业 有 限 公 司 代 偿 本 息 合 计

1117.668

万元

。

本金

11,000,000

元

，

利息

176,

680

元

。

2013

年

10

月

25

日农垦中院已判决

（

2013

）

垦商初字第

25

号

判决如下

：

1

、

兴安岭乳业偿还本

息

11176680

元

。

2

、

支付违约金

791480

元

。

3

、

杨永山

、

王亚梅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

4

、

兴安岭乳业以

136

台套机械设备

抵押给我公司

，

我公司优先受偿

。

1

、

2013

年

11

月

26

日

，

向农

垦中院申请执行

。

2

、

2014

年

2

月

19

日轮候查封兴安

岭乳业位于海伦市的

18

处

房产和

1

处土地使用权

。

3

、

轮候查封杨永山位于长

水河农场

11

处房产

。

农垦

中院对上述查封财产无处

置权

。

4

、

2014

年

6

月

27

日

农垦中院裁定终结本次执

行程序

。 （

2014

）

垦执字第

3

号

。

证券代码：

600575

证券简称：皖江物流 公告编号：临

2014-070

债券简称：

12

芜湖港 债券代码：

122235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淮矿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

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基本情况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7月

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

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淮矿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

司100%股权的议案》，并经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

公司根据淮矿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燃公司” ）经评估并经安

徽省国资委备案（核准）的净资产值共计44,464.95万元作为向淮南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淮南矿业” ）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以现金方

式收购淮南矿业合法持有的电燃公司100%股权（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14-050号公告）。

二、进展情况

2014年8月15日公司与控股股东淮南矿业签署了《淮南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与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淮矿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

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淮南矿业委托具

有相关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的损益情况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进行交割审计，并出具交割专项审计报告；股权

转让价款在该项协议生效后十五日内，公司应以银行转帐方式向淮南矿业支

付转让价款的51%；在根据交割专项审计报告确认损益归属后，扣除损益后的

剩余转让价款在本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支付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银行转帐方式向股权

转让方淮南矿业支付了转让价款的51%，电燃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

成了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持

有电燃公司100%股权，电燃公司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将待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交割专项审计报告后，根据交割专项审计报告确认损益归属，在协议

约定期限内及时支付扣除损益后的剩余转让价款。

三、其他事项说明

1、2013年12月至2014年4月期间，电燃公司向公司关联方淮矿地产有限

责任公司共提供六笔委托贷款，具体如下：

单位：元

贷款对象 贷款日期 期限 到期日 贷款金额 基准利率 幅度 执行利率

淮矿地产有限责任

公司

2013

年

12

月

19

日

2

年

2015

年

12

月

19

日

20,000,000.00 6.15% 20% 7.3800%

淮矿地产有限责任

公司

2014

年

1

月

8

日

2

年

2016

年

1

月

8

日

50,000,000.00 6.15% 20% 7.3800%

淮矿地产有限责任

公司

2014

年

1

月

24

日

2

年

2016

年

1

月

24

日

20,000,000.00 6.15% 20% 7.3800%

淮矿地产有限责任

公司

2014

年

2

月

13

日

2

年

2016

年

2

月

13

日

100,000,

000.00

6.15% 25% 7.6875%

淮矿地产有限责任

公司

2014

年

4

月

4

日

2

年

2016

年

4

月

4

日

100,000,

000.00

6.15% 25% 7.6875%

淮矿地产有限责任

公司

2014

年

4

月

9

日

2

年

2016

年

4

月

9

日

10,000,000.00 6.15% 25% 7.6875%

合计

- - -

300,000,

000.00

- - -

该等事项发生在公司收购淮南矿业持有电燃公司全部股权，本公司和淮

南矿业履行相应内部决策程序前。 公司将采取提前收回上述委托贷款或待上

述委托贷款分别到期后，及时逐笔收回的方式，严格规范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

往来。

2、2014年7月，电燃公司从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平台采购9月份交货的煤

炭20000吨，价位定位480-490元/吨进行实物交割。 鉴于2014年8月15日，公

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控股股

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淮矿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100%

股权的议案》，为确保公司的规范运作，经公司要求，电燃公司已于8月21日将

在该期货平台的持仓全部平仓退出。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002709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

2014-066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取得发明专利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广州天赐有机硅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赐有机硅” ）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1件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发明名称：α，ω-双（氨丙基）聚二甲基硅氧烷的制备方法

发明人：罗啸秋、张利萍、吴海龙

专利号：ZL� 2012� 1� 0284983.7

专利权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赐有机硅科技有限公司

专利权期限：20年，自专利申请日（2012年8月10日）起算

证书号：第1464352号

该项发明专利的取得，短期内不会对公司及天赐有机硅生产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

一步完善公司及天赐有机硅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公司及天赐有机硅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提升公

司及天赐有机硅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2014-34

号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14

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强化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使广大投资者能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将参加由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和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的“湖南辖区上市公司2014年度投资

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将于2014年9月5日（星期五）下午14：00－17：00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的网络平台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进行， 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

p5w.net）参与本次活动。

公司出席本次活动的人员有：董事会秘书刘俊先生、证券事务代表胡靖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2日

证券代码：

300006

证券简称：莱美药业 公告编号：

2014-065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计划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编制的《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以下

简称“预案” ）于2014年9月3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预案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

或批准，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

或核准。

特此公告！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2日

证券代码：

60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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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解除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第一大股东闻掌华先生向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质押的公司

63,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已于2014年9月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质押解除手续。

本次股权质押登记解除后，闻掌华先生目前已质押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212,590,000股和限售流通股337,850,000共计550,44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2.40%。 闻掌华先生共持有公司318,249,670股无限售流通

股及337,854,078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70%。

特此公告。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3日


